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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布單位：勞動部 

發布日期：112/3/17 

112年3月20日起 移工引進防疫回歸常態生活 
 

國內外疫情趨緩，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宣布 112 年 3 月 20 日起鬆綁防疫新制，改

為併發症(中重症)才須通報，並同步取消入境人員自主防疫措施等。勞動部「移工專案引

進計畫」同日起配合停止適用，移工入境工作自 3 月 20 日起全面回歸常態引進。 

 

勞動部說明，在 110 年時，國內外 COVID-19 疫情持續，但在兼顧社區防疫安全及產

業經濟發展與照顧需求下，勞動部前經指揮中心 110 年 11 月 11 日核定實施移工專案引進

計畫，要求國內外仲介公司、雇主及移工採取「入境前防疫、入境後檢疫」的許多措施，

才能引進移工。隨著國內外疫情趨緩可控，配合指揮中心防疫鬆綁，勞動部也逐步放寬入

境前防疫與檢疫措施，並再配合鬆綁防疫措施，自 3 月 20 日同步停止適用移工入境自主

防疫規範，全面回歸移工常態引進。 

 

勞動部提醒，移工入境工作回歸常態引進不再需要自主防疫，但雇主仍須請移工於搭

乘大眾交通工具及隨同被看護者進出醫療院所期間，應遵守指揮中心防疫規範。另雇主安

排社福移工在 3 月 20 日零時前入境(依航班表定抵臺時間)，並於旅館辦理自主防疫，可申

請補助勞動部補助住宿費用 50%。 

 

配合國內「輕症免隔離，邁向疫後新生活」鬆綁新制，勞動部仍關心在臺移工的健康，仍

請注意各場域的防疫規範，平時勤洗手、注意咳嗽禮節及佩戴口罩等個人防護措施，並請

雇主應主動關懷移工身心健康，適時安排衛生教育宣導，鼓勵移工施打疫苗增加自身保護

力，回歸疫情前正常生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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